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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
浙政办发〔２０２２〕３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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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对 ２０２１ 年落实有关
重大政策措施真抓实干成效明显地方予以

督查激励的通报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省政府直属各单位：

为进一步强化正向激励，有效调动和激发地方干事创业的积极

性、主动性和创造性，根据《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对 ２０２１ 年

真抓实干成效明显地方进一步加大激励支持力度的通知》（浙政办

发〔２０２１〕４６号）精神，结合省政府综合督查、专项督查及省级部门日

常督查情况，经省政府同意，对 ２０２１ 年落实有关重大政策措施真抓

实干、取得明显成效的 １０个设区市、７１个县（市、区）予以督查激励，

相应采取 ３３个方面激励支持措施。希望受到督查激励的地方珍惜

荣誉，再接再厉，取得新的更大成绩。省级有关单位要认真组织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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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督查激励措施，加强工作指导，确保督查激励工作取得实效。

２０２２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，做好各项工作，意义十分重大。

各地、各单位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

导，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、五中、六中全会

精神，忠诚拥护“两个确立”、坚决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，坚持稳中求进

工作总基调，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，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，

坚决落实“疫情要防住、经济要稳住、发展要安全”重要要求，突出高

站位和实干事相结合，更好发挥数字化改革引领、撬动、重塑作用，

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，扎实做好“六稳”“六保”工作，稳进

提质、除险保安、塑造变革，以踏石留印、抓铁有痕的劲头狠抓落实，

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，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

得突破性进展、标志性成果，努力在新的赶考之路上为全国大局作

出新的更大贡献，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。

附件：２０２１ 年落实有关重大政策措施真抓实干成效明显的地

方名单及激励措施

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２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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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２０２１ 年落实有关重大政策措施真抓实干

成效明显的地方名单及激励措施

一、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成效明显的市、县

（市、区）

杭州市、嘉兴市，杭州市余杭区、淳安县、义乌市。（按行政区

划排列，下同）

２０２２年对上述地区，在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、安排省级相关试

点时予以倾斜支持，对其行政区域范围内符合条件的项目优先列为

省重点建设项目、省重大产业项目。（省发展改革委组织实施）

二、推进数字化改革成效明显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

杭州市、温州市，杭州市富阳区、诸暨市、义乌市、江山市、仙居

县。

２０２２ 年对上述地区，给予一定财政资金奖励，用于统筹推进

数字化改革。（省数字化改革“１ ＋ ５ ＋ １”牵头单位组织实施）

三、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成效明显的设区市

湖州市、嘉兴市、台州市。

２０２２ 年对上述地区，在争取中央预算内投资、安排省推进长

三角一体化发展奖补资金时予以倾斜支持。（省发展改革委组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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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施）

四、推进“一带一路”重要枢纽建设工作成效明显的县（市、区）

杭州市钱塘区、宁波市北仑区、义乌市。

２０２２ 年对上述地区，优先支持其行政区域内开发区（园区）提

升发展、国家和省级“一带一路”发展平台建设、国家级外贸转型

升级基地申报，优先支持其开展跨境电子商务、市场采购、外贸综

合服务平台等外贸新业态及数字贸易、服务贸易等领域试点探索；

对其行政区域内符合条件的项目优先推荐列入国家“一带一路”

项目库、国家重大外资专班项目，优先纳入省级“一带一路”项目

库、重大外资项目计划。（省发展改革委、省商务厅组织实施）

五、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主动、成效较好的设区市

杭州市、湖州市、衢州市。

２０２２ 年对上述地区，优先支持其申报国家和省级相关试点示

范，对其行政区域范围内涉及重大结构调整、低碳高效的项目优先

列为省重点建设项目、省重大产业项目。（省发展改革委、省生态

环境厅组织实施）

六、加快发展海洋经济工作主动、成效明显的设区市

宁波市、金华市、台州市。

２０２２ 年对上述地区，在安排海洋（湾区）经济发展资金时予以

倾斜支持，对其行政区域范围内符合条件的项目优先列为省重点

建设项目。（省发展改革委组织实施）

七、全面推进大湾区大花园大通道大都市区建设成效明显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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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、县（市、区）

杭州市、宁波市、金华市、丽水市，文成县、长兴县、常山县。

２０２２ 年对上述地区行政区域范围内符合条件的项目优先列

为省重点建设项目。（省发展改革委组织实施）

八、推动山区高质量发展工作有力、成效明显的县（市、区）

江山市、开化县、缙云县。

２０２２ 年对上述地区行政区域范围内符合条件的项目优先列

为省重点建设项目。（省发展改革委、省农业农村厅组织实施）

九、实施低收入农户基本同步现代化行动成效明显的县（市、

区）

嘉善县、兰溪市、衢州市衢江区、天台县、缙云县。

２０２２ 年对上述地区，在安排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

时予以倾斜支持。（省农业农村厅组织实施）

十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、高水平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成效明显

的县（市、区）

杭州市余杭区、象山县、泰顺县、永康市、玉环市。

２０２２ 年对上述地区，在安排省乡村振兴绩效提升奖补资金时

予以倾斜，支持其在农业农村改革试点等方面先行先试。（省农

业农村厅组织实施）

十一、实施数字经济“一号工程”２ ０ 版，深化数字经济系统建

设，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成效明显的县（市、区）

宁波市江北区、乐清市、嘉兴市秀洲区、义乌市、衢州市柯城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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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０２２ 年对上述地区，在安排省工业与信息化发展财政资金时

予以倾斜支持，在深化数字经济系统建设试点应用、推进数字经济

发展国家试点示范项目、重大产业布局和重大项目落地上予以倾

斜。（省经信厅组织实施）

十二、推动工业稳增长和技术改造，加快传统制造业转型升

级，培育“单项冠军”企业成效明显的县（市、区）

余姚市、温州市龙湾区、诸暨市、岱山县、丽水市莲都区。

２０２２ 年对上述地区，在安排省工业与信息化发展财政资金时

予以倾斜支持，在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（先进制造业基地）建

设，智能化技术改造、产业链协同创新项目和产业重大项目落地，

服务型制造和工业设计等试点安排方面予以优先支持。（省经信

厅组织实施）

十三、深化“亩均论英雄”改革工作有力、成效明显的县（市、

区）

杭州市钱塘区、宁波市镇海区、平湖市、武义县、台州市黄岩区。

２０２２ 年对上述地区，在安排省工业与信息化发展财政资金时

予以倾斜支持。（省经信厅组织实施）

十四、打造三大科创高地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推进关键核心

技术攻关成效明显的设区市

温州市、湖州市、绍兴市。

２０２２ 年对上述地区，增加 ２０％“尖兵”“领雁”等攻关计划申

报限额数，围绕地方重点产业发展优先支持开展先行试点，优先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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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省级技术创新中心体系建设。（省科技厅组织实施）

十五、推进促消费工作成效明显的县（市、区）

杭州市上城区、宁波市海曙区、温州市瓯海区、嘉兴市南湖区、

东阳市。

２０２２ 年对上述地区，在安排省商务促进专项资金时予以倾斜

支持，用于统筹推进促消费工作。（省商务厅组织实施）

十六、推进稳外贸稳外资工作成效明显的县（市、区）

杭州市滨江区、乐清市、湖州市吴兴区、舟山市定海区、玉环

市。

２０２２ 年对上述地区，在安排省商务促进专项资金时予以倾斜

支持，用于统筹推进稳外贸稳外资工作。（省商务厅组织实施）

十七、推进未来社区建设工作成效明显的县（市、区）

杭州市上城区、宁波市鄞州区、绍兴市柯桥区、衢州市柯城区、

台州市椒江区。

２０２２ 年对上述地区，在安排省住房与城市建设专项资金时予

以倾斜支持。（省建设厅组织实施）

十八、落实投资新政、实施省市县长项目、优化投资结构等工

作成效较好的县（市、区）

杭州市富阳区、平阳县、湖州市吴兴区、绍兴市越城区、遂昌

县。

２０２２ 年对上述地区，在安排省发展改革专项资金时予以倾斜

支持，并给予一定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奖励。（省发展改革委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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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自然资源厅组织实施）

十九、推进综合交通运输建设发展工作成效突出的设区市

杭州市、宁波市、温州市。

２０２２ 年对上述地区，在安排省交通运输发展专项资金时予以

倾斜支持，在安排涉及交通强国试点项目、申报交通领域试点示范

等方面予以优先支持。（省交通运输厅组织实施）

二十、水利建设投资项目落实、美丽幸福河湖建设和水库系统

治理（除险加固）工作成效明显的县（市、区）

长兴县、海宁市、诸暨市、开化县、临海市。

２０２２ 年对上述地区，在安排省水利建设与发展专项资金时予

以倾斜支持，在水利现代化治理试点安排方面予以优先支持。

（省水利厅组织实施）

二十一、财政预算执行、财政存量资金盘活、国库库款管理、预

算公开等财政管理工作完成情况较好的市、县（市）

杭州市、温州市、丽水市，淳安县、建德市、瑞安市、泰顺县、海

盐县、东阳市、温岭市、临海市、龙泉市、青田县。

２０２２ 年对上述地区，省财政利用收回的存量资金、本年度预

算资金等，在省与市县两级结算时予以奖励。（省财政厅组织实

施）

二十二、实施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工程，节约集约利

用土地、批而未供土地消化利用、闲置土地处置，推进永久基本农

田集中连片整治工作成效较好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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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华市，桐庐县、乐清市、湖州市吴兴区、湖州市南浔区、海盐

县、桐乡市、东阳市、义乌市、衢州市柯城区、江山市。

２０２２ 年对上述地区，给予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奖励。（省

自然资源厅组织实施）

二十三、实施融资畅通工程、“凤凰行动”升级版，防范化解金

融风险成效明显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

湖州市、台州市，杭州市上城区、余姚市、嘉善县、新昌县、天台

县。

２０２２ 年对上述地区，给予一定财政资金奖励，在同等条件下

对其申报金融改革试验项目予以优先支持，对其行政区域范围内

重点拟上市企业和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加大工作支持力度。（省地

方金融监管局组织实施）

二十四、深化商事登记制度改革，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工作成效

明显的县（市、区）

温州市龙湾区、台州市路桥区、松阳县。

２０２２ 年对上述地区，在安排市场监管和知识产权专项资金时

予以倾斜支持。（省市场监管局组织实施）

二十五、推进质量和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成效明显的县（市、

区）

杭州市滨江区、宁波市鄞州区、海盐县、新昌县、温岭市。

２０２２ 年对上述地区，在安排市场监管和知识产权专项资金、

推荐国家级有关试点示范等方面予以倾斜支持。（省市场监管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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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实施）

二十六、城乡风貌整治提升工作成效明显的县（市、区）

桐庐县、海宁市、绍兴市柯桥区。

２０２２ 年对上述地区，在安排省住房与城市建设专项资金时予

以倾斜支持。（省建设厅组织实施）

二十七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成效显著、环境指标优良的设区市

杭州市、嘉兴市、金华市。

２０２２ 年对上述地区，在安排省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时予以

倾斜支持。（省生态环境厅组织实施）

二十八、传承发展浙江优秀传统文化工作积极主动、成效明显

的县（市、区）

象山县、兰溪市、台州市黄岩区。

２０２２ 年对上述地区，给予一定财政资金奖励，在文化遗产保

护载体建设、公共文化旅游服务、红色旅游保护开发等工作中予以

倾斜支持。（省文化和旅游厅组织实施）

二十九、推进县域医共体建设工作成效明显的县（市、区）

慈溪市、平阳县、嘉善县。

２０２２年对上述地区，给予适当奖励，在安排其行政区域范围内

医疗资源配置方面予以适当政策倾斜。（省卫生健康委组织实施）

三十、实施学前教育提升行动计划成效明显的县（市、区）

杭州市西湖区、乐清市、金华市婺城区。

２０２２ 年对上述地区，在安排省教育发展专项资金时予以倾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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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持。（省教育厅组织实施）

三十一、落实养老服务业支持政策、完善养老服务体系表现优

异的县（市、区）

杭州市萧山区、平阳县、长兴县。

２０２２ 年对上述地区，在安排财政补助转移支付资金时予以倾

斜支持。（省民政厅组织实施）

三十二、落实鼓励和支持就业创业政策力度大、提高就业创业

服务水平成效明显的县（市、区）

杭州市拱墅区、温州市龙湾区、嵊泗县。

２０２２ 年对上述地区，在安排财政就业补助转移支付资金时予

以倾斜支持，专项用于就业创业工作。（省人力社保厅组织实施）

三十三、督查中发现落实有关重大政策措施成效明显、创造典

型经验做法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

宁波市、温州市、绍兴市，杭州市临安区、宁波市北仑区、宁海

县、安吉县。

２０２２ 年对上述地区，给予一定财政资金奖励。（省政府办公

厅组织实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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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省委各部门，省人大常委会、省政协办公厅，省军区，省监委，省

法院，省检察院。

　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６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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